自助售货机供应服务项目技术参数标准和服务要求
一、项目背景
为提供患者省心、省力、省时的医院综合服务，医院拟提供自助售货机场地，由投标人负责自助售货机的布置及商品的售卖，所提供的的商品需受院方监管，投标人负责及承担所供应商品的质量及食品安全，并保证售货机内物品的及时补充。
二、服务内容
1.项目名称：自助售货机供应服务项目
2.项目地点：院方指定位置
3.由投标人在院方指定的位置布置8台自动饮料售卖机，每年向我院缴纳服务费。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能源消耗费由投标人承担。投标人负责日常售卖机的维护使用及饮品的食品安全。
自动饮料售卖机设置地点：门诊6台、急诊1台、骨科1台。
三、招标整体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近3年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在国家和军队采购网无不良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供应商注册所在地或其分公司注册地设在上海；
（三）供应商为非外资独资或外资控股企业，不接受中外合资企业及港澳台合资企业；
（四）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军队采购网”（www.plap.cn）中列入政府采购失信名单和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的供应商。
（五）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供应商之间有上述关系的，应主动声明，否则将给予列入不良记录名单、3年内不得参加军队采购活动的处罚。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提供ISO9001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八）供应商必须提供安全检测合格报告、防火检测合格报告。
（九）供应商必须为所提供的自助售货机及其配套产品购买第三方责任保险。
(十)供应商必须向医院管理部门公示营业数据。
[bookmark: _GoBack]（十一）供应商所供饮料必须是取得食品卫生许可证的正规厂家生产的定型包装食品，其产品质量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经检验合格且在质保期内。

四、招标整体服务要求
1.严格论证自助售货机投放点位的合理性、安全性、技术指标、工艺指标，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补充或减少点位。
2.供应商需严格对在医院投入使用的自助售货机及其配套设施设备实行7*24小时安全监测并对提供的设备购买第三方的责任保险及相关产品保险，如遇不良事件，供应商对造成的不良影响应全权承担。
3.供应商可以提前对现场进行勘察，根据场地位置的实际情况进行投放。
4.供应商应对提供设备的安全性做出充分论证，并提供相应监测报告（防火、防水、防爆等，如3C质检报告）
5.供应商所提供的系统可以灵活根据使用经营时间收费,收费标准需在医院管理部门的确认后予以实施，所售商品需在医院管理部门的确认后进行售卖。
6.供应商所提供的用户端小程序及独立运维程序，有业务服务中台，可以对业务量进行统计管理。
7.供应商提供专属的技术团队（含商品补充技术员２人），提供技术培训及技术支持（需提供全职后端、前端工程师、产品经理的3个月（含）以上的在职社保记录），并承诺15分钟内电话响应，2小时内现场响应。
8.提供7*24小时客服服务热线。
9.承诺可以提供与院方后勤运维指挥系统相关联的定制开发的增值服务。
10.根据生活保障社会化相关部队政策要求，供应商需交纳场地使用费，场地管理费参考医院周边同地段医院、商超、写字楼、公园、地铁站等场所自助售货机经营模式，以营业额分成形式核算场地管理费，不低于营业额总额的10%。供应商按季度交付场地管理费。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能源消耗费自理（相关设备程序后台应可自行统计营业额及能耗使用情况）。
11.供应商承诺对于所售商品的定价不得高于甲方周边地段各业态投放定价，应保证经营成本的同时适当低于周边定价，同时投标方所售每件商品需在院方进行报备，经院方同意后进行售卖，
12.提供应急响应专项保障预案。
五、服务时间
服务期限为３年。合同一年一签，每年对社会化单位进行考核，若未通过考核，医院有权拒绝签订下一年度合同。
六、项目涉密情况
参与本次报价活动的各方应对医院相关信息进行保密，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